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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物价局关于省内上网电价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陕价商发〔2017〕67号

 各设区市物价局、杨凌示范区发展改革局，韩城市物价局，神木市、府谷县物价局，省电力公司、省地方电力(集
团)有限公司、各有关发电企业： 

 为进一步深化价格领域“放管服”改革，简化工作程序，提高服务效率，经研究，现将我省上网电价管理有关问题
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和我省已制定统一上网电价政策的发电项目，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我局不再针对特定企业单
独发文明确具体上网电价。 

 二、省内已投产或新投产的燃煤发电机组(含脱硫、脱硝、除尘、超低排放等环保电价)、水电机组上网电价，由省
电力公司、省地方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和发电企业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和我局有关政策规定执行。 

 三、省内陆上风电、光伏发电项目上网电价，由省电力公司、省地方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和发电企业按照国家发展
改革委和我省有关政策规定执行。光伏发电项目中通过公开竞争纳入规模或承诺价格的，按照竞争或承诺确定的上网
电价执行电价及补贴政策;未通过竞价等方式直接纳入规模和不限规模的，执行对应资源区、对应年份上网电价及补
贴政策。按规模管理但暂未纳入规模的光伏发电项目，上网电价暂按省内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含脱硫、脱硝、除
尘电价)执行。 

 四、省内各类生物质发电、余热余压余气等余能发电、煤层气发电、自备电厂及其他发电项目上网电价，由省电力
公司、省地方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和发电企业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和我局有关政策规定执行。 

 五、放开省内各类天然气发电项目(包括天然气热电联产发电、天然气调峰发电、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发电等)上网电
价，鼓励燃气发电企业通过市场竞争，与电力用户和电网企业协商确定具体上网电价和供用电价格。 

 六、以上各类发电项目上网电价随国家发展改革委和我省电价政策调整相应调整。 

 七、省电力公司、省地方电力(集团)有限公司要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和我省上网电价政策，确保相关规定落实到位，
并于每年1月20日和7月20日前，分别向我局报送上一年度全年和本年度上半年省内发电项目上网电价和可再生能源电
价补贴政策执行情况(见附件)。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对上网电价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各项政策措施得
到贯彻落实。本通知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报告我局。

 八、以上规定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执行，此前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附件： 上网电价执行情况表 

陕西省物价局

2017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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